
田中高中特色活動羽球賽競賽簡章 

 

一、主     旨：響應學校提倡特色活動，推廣校內羽球運動，爲鼓勵學生參與運

動，提高學生對運動之興趣，並發揮團隊精神、促進身心健康，特舉辦競賽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田中高中體育組 

三、協辦單位：田中高中羽球隊（協助裁判與競賽人員） 

四、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13:10~16:05 

五、比賽地點：田高體育館羽球場  

六、比賽組別： 

        1、高中組團體賽： 

              參加對象：高一、高二及高三共 12 個班級（每班限報一隊）。 

              出賽順序：男雙、混雙、女雙，選手不得兼點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2、公開組單打賽： 

              組別：公開男子組、公開女子組（每班最多各報名 2 人）。 

              參加對象：高中部所有學生及全校教職員工。 

              備註：不得同時參賽團體賽及個人賽；導師可以參賽團體賽，併入第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點混雙；體育班羽球專長不得參賽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繳交報名表至體育組。 

八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2 日（星期五）止。 

九、競賽規則： 

(一) 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。  

(二) 採用世界羽聯（ＢＷＦ）之最新羽球比賽規則(落地得分制)。一局 21

決勝負 20 分平不加分。一方先得 11 分時得休息，並交換場地。（備

註：比賽開始時，由裁判向上拋球，球頭指向哪一方，為優先選擇發球

或選場地，另一方則行使剩餘的選擇權。） 

(三) 預賽採計 11 分制，決賽採計 21 分制。 

(四) 規則簡易講解 



1. 若我方獲得發球權時之分數為偶數（ex:0、2、4、6、8、10），

則由站在右發球區的球員發球，若分數為奇數（ex:1、3、5、7、

9）則由站左邊發球區球員發球。 

（可參考後方圖片）。 

2. 發球後，若成功得分，則發球員需換至正確位置(依分數為奇數、

偶數，站至左側或右側)，然後繼續發球。 

3. 發球後，同隊的兩球員可以任意在自己的場地上移動。但重新開始

一個發球/接發球的程序時，需站到正確的位置上。 

4. 發球時，只有發球員斜對角的「接球員」可以接球。若接球員的隊

友用球拍或身體任何部位觸碰到球，則算發球方得分。 

5. 發球被接球員擊回後，則不再限制由特定球員擊球。 

(五) 比賽方式團體賽採三點搶二點雙敗淘汰賽，。出賽順序: 男雙、 教師混

雙、女雙。賽程由主辦單位抽籤後於 12 月 7 日後公告。 

(六) 比賽時務必攜帶學生證以備查詢，若提不出證件者，裁判可判其棄權。 

(七) 如有冒名頂替者，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，該隊以棄權論。  

(八) 抽籤後不得再更改球員名單。  

(九) 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。棄權後之其他賽程不得

再出賽(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)。如遇賽程提前時，請依大會廣播出

賽，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，並不宣判棄權；但如遇賽程拖

延，經大會廣播出賽 5 分鐘內未到場者，即宣判棄權，不得異議。  

(十)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，得取消其比賽資格。 

十、獎勵： 

        團體賽組： 

        第一名小功 1 支；第二名嘉獎 2 支；第三、四名嘉獎 1 支。 

        個人賽組： 

        第一名小功 1 支；第二、三名嘉獎 2 支；第四、五、六名嘉獎 1 支。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由本校預算支應  

十一、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圖片附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田中高中 111學年度  高中特色活動羽球賽報名表 
    

  

  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

團

體

賽

名

單 

男選手 女選手 

編號 座號 姓名 編號 座號 姓名 

1   1   

2   2   

3   3   

4   4   

  備註：1、參賽班級為高一、高二及高三，每班限報一隊。 

        2、導師可為團體賽選手，併入混雙。 

        3、每班可報名 6-8    位選手，報名團體賽不得再參加個人賽。 

        4、賽前請填好出賽單交至大會。 

 

  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

個

人

賽

名

單 

男選手 女選手 

編號 座號 姓名 編號 座號 姓名 

1   1   

2   2   

  備註：1、參賽選手為全校高中部學生及教職員工。 

        2、每班最多可報名各 2位男選手及女選手，報名個人賽不得再參加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團體賽。 

         

 

＃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1年 12月 2日（星期五）止，團體賽獎勵依據此名

單，請各班自行影印留存。 


